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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行政处罚时听取陈述申辩时限问题的复函（环函

〔2006〕262号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局： 你局《关于

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〉中时限设定问题的请示》（新环科

字〔2006〕144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函复如下：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

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

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”该法第三

十二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对当

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复核；当事人提出

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采纳。”该法

第四十一条还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

罚决定之前，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

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或者拒绝听

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，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。” 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并未规定统一的陈述和申辩时限

。为了规范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，保障行政处罚相对人

的合法权利和环保部门的行政效率，我局制定了《环境保护

行政处罚常用法律文书格式》，将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时限

规定为自接到事先告知书之日起七日。在法律、法规和部门

规章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时限的情况下，可按此

规定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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